
广州体育学院联合培养研究生示范基地管理暂行规定

为贯彻《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珠江

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广东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加快粤港澳大

湾区体育高级专门人才培养步伐，有效提高体育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建设全面开放的研究生教育

创新体系，进一步完善科教融合育人机制和强化产教融合育人机制，为研究生提供实践创新平

台，经学校申报和省学位办组织专家评审，批准了广州体育学院与广东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广

东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广州市体育科学研究所、广东省工伤康复医院和乐视体育责任有限公司等

5家单位合作建立广东省联合培养研究生示范基地（下称示范基地），在研究生培养，科学研

究，科技服务，教练员、运动员和管理人员继续教育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以实现高等学校、训

练基地、科研单位和企业的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经过相互磋商，特制定如下管理细则。

一、示范基地的管理机构

广州体育学院研究生院与合作单位相关部门分别代表双方对示范基地进行管理，双方各自成

立专门的管理工作小组，派出具体人员对基地工作进行日常行政管理。

二、示范基地的研究生

（一）资格

全日制研究生；已经修完课程学分；选题内容与示范基地的业务相关；愿意到示范基地进行

一年以上（含一年）的科技实践服务并通过学校与示范基地的遴选批准。

（二）主要专业方向

进入基地的研究生为体育学、新闻学和运动医学研究生，示范基地会按不同专业安排研究生

到相应的部门进行学习或实践，实行导师和学生双向选择的方式。

（三）学习与实践时间

第一、二学期主要在广州体育学院进行基础课程学习，从第三学期开始在基地进行科技服

务、科学研究等实践活动，并完成研究生学位论文。凡志愿并通过遴选到示范基地实践的研究生

实践活动时间不得少于二个学期。

三、示范基地的研究生导师

（一）资格

在广州体育学院和合作单位内遴选条件合适的教师、管理人员、教练员等，通过广州体育学

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后受聘为示范基地的研究生导师。

（二）指导方式

一般为双导师制，由广州体育学院和示范基地为每名研究生各配一名导师，双导师要加强沟

通，共同指导研究生的科技服务及论文撰写工作。

研究生在基地学习期间，双方导师定期进行研究生工作和学习情况的交流互访，共同完成研

究生的培养工作。

（三）工作量与津贴



导师的工作量与津贴按照双方各自制定的办法与规定实施。

四、示范基地研究生的管理

（一）在示范基地实践期间，研究生的日常管理由示范基地相关部门负责，研究生的学籍管

理仍归属广州体育学院。

（二）根据研究生的平时表现，示范基地相关部门可以决定研究生的去留问题。研究生中途

退出基地实践或科技服务的，必须首先得到示范基地相关部门的批准，否则不得退出。

（三）研究生不得私自擅离职守，因事离开示范基地必须以书面的形式向示范基地相关部门

请假，得到许可后方可离开，并按时返回示范基地。如有私自外出者，外出期间出现任何意外，

校方和基地概不负责。

（四）研究生在示范基地期间必须严格遵守示范基地的规章制度，有严重违反纪律者，示范

基地一方提出处理意见，由广州体育学院研究生院处理（或处分）。

五、示范基地条件建设

（一）广州体育学院对进入基地的研究生提供科研经费，经费划拨给示范基地（2000元/

生，不含基地科学研究基金），由基地与导师负责监管，但必须用于学生的论文工作。根据学生

论文和科技服务内容的需要，科研经费不足部分由示范基地视具体情况给予额外补助。

（二）设立示范基地科学研究基金，广州体育学院与合作单位每年每个基地各投入 3到 5

万，鼓励进入基地的教师与学生申请使用。

（三）鼓励获得国家级、省部级课题的教师带研究生和科研经费进入基地工作。

（四）广州体育学院每年投入 2万元作为广州体育学院对示范基地日常行政管理费用。

（五）广州体育学院的科学实验中心及各重点实验室的实验设备对基地的导师、研究生开放

使用。

六、示范基地研究生的助学金

（一）广州体育学院和合作单位双方共同投入资金建立示范基地科学研究基金。

（二）到基地实践的研究生每月领取一定的助学金（其中广州体育学院 600元/月，基地按

照各自的相关政策另外发放助学金），具体由基地相应处室、班队、中心考核和发放。

七、其他事项

合作过程中遇到上述未提及的问题，由合作三方相互协商处理。

以上办法自 2017年 9月起实行，解释权在广州体育学院和合作单位。


